
 

環境部  公告 

主旨：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

內容及頻率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第六項、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及第三十一條第五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

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以

下簡稱指定公告事業）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指

定公告事業所產生之廢棄物者，應以本公告及中

央主管機關網路傳輸申報系統（網址：

http://waste.epa.gov.tw）所定格式、項目、內容及

頻率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連線申報。 

二、指定公告事業屬廢棄物產生者或再利用者應申報

項目、內容、頻率及方式： 

（一）基線資料之申報 

1.基線資料之申報包含申報事業基本資料、

原物料使用量及產品產量或營運狀況資

料、事業廢棄物之種類及描述、數量及

清理方式、再生資源項目、數量及回收

再利用方式。 



 

2.基線資料如有變更或異動時，應依本法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本法施行細則

第十二條規定，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之變更審查或異動備查作業，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之機關核准或備查後始完成基線

資料修正作業。 

（二）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 

應於每月月底前，連線申報前月影響廢棄物

產出之主要原物料使用量及主要產品產量或

營運狀況資料、事業廢棄物產出之種類及描

述、數量、再生資源項目、數量等資料。如

無產出廢棄物時，亦應連線申報無產出廢棄

物狀況。如係新設事業尚未營運無產出廢棄

物亦應連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狀況。 

（三）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1.應於每月五日前連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

物貯存於廠內之貯存情形資料。 

2.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

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地點貯存，應依公

告事項二、（三）1規定連線申報廠外貯

存情形，並應比照本公告事業將廢棄物

清除至處理者之申報規定，連線申報廠



 

外貯存遞送三聯單，而清除、貯存者亦

應比照本公告清除、處理者申報規定，

連線申報接收廢棄物清除、貯存情形。

其連線申報廢棄物清運情形，得依應裝

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

及其規定，於現場以刷取遞送聯單上之

條碼確認接收廢棄物。 

（四）清除、處理、再利用及輸出情形申報 

1.清除其產生之廢棄物至事業以外，應於廢

棄物清除出廠前連線申報清運廢棄物之

日期時間、機具車（船）號、種類及描

述、數量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

等資料。若前開申報資料與實際不符，

應自廢棄物清除出廠後一日內連線補正

申報資料。 

2.廠內自行處理、再利用者，應於處理、再

利用完成後一日內，連線申報自行處理、

再利用之廢棄物種類及描述、數量等資

料；事業合併處理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

廠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於收受後

一日內及處理完成後一日內，連線申報

廢棄物實際收受日期時間、清除者至處

理廠實際清運機具車（船）號、實際收



 

受重量、處理方式、處理完成日期時間

及最終處置方式等資料。 

3.指定公告事業在廢棄物清除出廠後四日內，

應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是否與清

除者實際清運與處理、再利用、輸出者

收受狀況相符，如經確認無誤或逾時，

則該筆聯單不得再作任何修正。但如發

現受委託之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

者所申報之資料與實際狀況不符或尚未

申報，則應自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

容不符起一日內要求清除、處理、再利

用、輸出者連線補正申報資料及再次連

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相符。 

4.產出廢棄物如屬跨島進行清除、處理、再

利用、輸出，因受廢棄物清運船期影響，

不受應於四日內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

內容之時間限制。 

5.產生之廢棄物採自行處理方式且轉變為原

物料、半成品或成品者，應於每月十日

前申報其前月製成各項產品之廢棄物種

類、使用量及其產品之名稱、用途範圍、

產出量、銷售流向、數量與前月底之庫

存量等相關資料。 



 

三、清除、處理、再利用指定公告事業所產生之事業

廢棄物者，應申報項目、內容、頻率及方式： 

（一）基線資料之申報除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

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

第六目設置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機構、

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利用許可之事業

及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再利用管理辦法公告（附表）之管

理方式收受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之事業

應依公告事項二、（一）規定辦理基線資

料申報作業外，其餘僅申報基本資料。 

（二）應於每月五日前連線申報其機構內接受指

定公告事業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情形資料。 

（三）清除、處理、再利用及輸出情形申報 

1.清除指定公告事業所產生之廢棄物者，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1)清除者應於廢棄物清運出事業廠後二

日內載運廢棄物至處理、再利用、輸

出者。如適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

日。清除者並應於廢棄物清運出事業

廠時，於遞送三聯單上書寫「實際清

運日期時間」、「實際清運機具車



 

（船）號」、「實際清運重量」等資

料，經與事業書面確認，作為廢棄物

清運出事業廠後二日內連線申報廢棄

物實際清運情形及確認是否接受等資

料之依據。其連線申報廢棄物清運情

形，得依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

廢棄物清運機具及其規定，於現場刷

取遞送聯單上之條碼確認接收廢棄物

情形。但清除者清運由執行機關所設

之專責單位處理指定公告事業所產生

之廢棄物，載運至所在地主管機關核

准或指定貯存場或轉運站，應於廢棄

物清運出事業廠後二日內載運廢棄物

至該貯存場或轉運站之地點，並連線

申報遞送三聯單；於載運至處理者時，

亦應連線申報遞送三聯單。 

(2)清除者跨島清運事業廢棄物，除因受

廢棄物清運船期影響，不受應於廢棄

物清運出事業廠後二日內載運廢棄物

至處理、再利用、輸出者之時間限制

外，其餘皆應依公告事項（三）1.（1）

規定辦理。 

(3)清除者清運廢食用油，除不受應於二



 

日內載運至清除、處理、再利用、輸

出者之時間限制外，其餘皆應比照公

告事項三、（三）1.（1）規定辦理。 

2.執行機關所設之專責單位處理指定公告事

業所產生之廢棄物，應於收受時於遞送

三聯單上書寫「實際收受日期時間」、

「清除者至處理廠實際清運機具車（船）

號」、「實際收受重量」等資料，經與

清除者書面確認，作為收受後一日內連

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情形、處理方法

及確認是否接受等資料之依據。其連線

申報廢棄物清運情形，得依應裝置即時

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及其規

定，於現場刷取遞送聯單上之條碼確認

接收廢棄物情形。 

3.以中間處理方式、再利用方式或最終處置

方式處理指定公告事業所產生之廢棄物

者（執行機關所設之專責單位除外），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於收受廢棄物時於遞送三聯單上書寫

「實際收受日期時間」、「清除者至

處理、再利用廠實際清運機具車（船）

號」、「實際收受重量」等資料，經



 

與清除者書面確認，作為收受廢棄物

後一日內連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情

形、處理方法及確認是否接受等資料

之依據。其連線申報廢棄物清運情形，

得依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

物清運機具及其規定，於現場刷取遞

送聯單上之條碼確認接收廢棄物情形。 

(2)若屬跨島收受廢棄物，除應於收受廢

棄物時依公告事項三、（三）3.（1）

規定辦理外，另應立即通知事業連線

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是否與清除者

實際清運與處理、再利用者收受狀況

相符。 

(3)以中間處理方式處理者另應於處理完

成後一日內，連線申報廢棄物處理完

成日期時間及最終處置方式等資料；

以再利用方式再利用者，另應於再利

用作業完成後一日內，連線申報廢棄

物再利用作業完成日期時間及產品名

稱、數量等資料。 

4.接受指定公告事業所產生之廢棄物輸出境

外處理時，輸出者應於收受廢棄物時於

遞送三聯單上書寫「實際收受日期時



 

間」、「清除者至輸出者實際清運機具

車（船）號」、「實際收受重量」等資

料，經與清除者書面確認，作為收受廢

棄物後一日內連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

情形及確認是否接受等資料之依據。其

連線申報廢棄物清運情形，得依應裝置

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及

其規定，於現場刷取遞送聯單上之條碼

確認接收廢棄物情形。 

5.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指定公告事業

所產生之廢棄物者，發現接受之廢棄物

各項內容與申報資料所載不符時，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1)清除者應自廢棄物清運出事業廠後二

日內連線確認聯單不接受，並自確認

不接受起一日內，請求該事業連線補

正申報資料及再次連線確認聯單接受，

並向事業廢棄物產源所在地主管機關

報備。 

(2)處理、再利用、輸出者應自收受廢棄

物後一日內連線確認聯單不接受，並

自確認不接受起一日內，請求該事業、

清除者連線補正申報資料及再次連線



 

確認聯單接受，並向事業廢棄物產源

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 

6.清除、處理、再利用指定公告事業產生之

廢棄物者，將其中間處理或再利用後產

生之廢棄物委託他機構清除、處理、再

利用或最終處置時，各相關機構應依公

告事項二至五規定辦理。 

7.清除指定公告事業產生之廢食用油，將其

委託他機構清除、處理、再利用或最終

處置時，各相關機構應比照公告事項二、

（四）及公告事項三至五規定辦理。 

四、指定公告事業於廢棄物清運後三十五日內，應主

動連線查詢清除、處理、再利用情形（廢棄物輸

出境外處理除外）。若該批事業廢棄物尚未清除、

處理、再利用作業完畢，應主動追查其流向並向

事業廢棄物產源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 

五、連線申報聯單遞送方式： 

（一）本公告所規範之各相關機構除須依連線申

報作業規定辦理外，亦應將網路申報之清

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資料列印出一式

三份遞送聯單。遞送三聯單經清除者簽收

後，一份由事業自行存查，另兩份應隨同

廢棄物由清除者於二日內送交處理、再利



 

用或輸出者簽收，清除者保存一份，由廢

棄物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存查一份。如

適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簽收。 

（二）清除者清運廢食用油，不受二日內送交清

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簽收之時間限

制。惟各相關機構仍應將網路申報之清除、

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資料列印出遞送聯單，

經彼此簽收後，隨同廢食用油送交下一清

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簽收，指定之

公告事業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

各自保存一份。 

（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行動化應用軟體連線

申報，以智慧型行動裝置於現場讀取遞送

聯單上之條碼確認接收廢棄物，免依公告

事項五、（一）規定列印出一式三份遞送

聯單。 

（四）遞送聯單資料應自行保存三年以供查核。 

五之一、指定公告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四

款取得資源循環網絡廢棄物清理計畫許可者，

應依許可計畫內容連線申報其清除、處理、

再利用之情形，不受公告事項二（四）、三

（三）及五之限制。 



 

六、廢棄物輸出、輸入處理時，各相關機構應依下列

規定主動連線申報其營運情形： 

（一）輸出處理申報： 

1.輸出廢棄物境外處理者，應於廢棄物運送

出口作業出場（廠）前連線申報輸出廢

棄物種類及描述、數量、包裝形式、成

分等資料。並於廢棄物裝船後一日內連

線申報運送機構、報關單號碼、貨櫃號

碼、裝船日期等英文資料。 

2.廢棄物於運抵接受國港口時，提領人須於

收受後一日內連線申報接收日期、是否

接收等資料。廢棄物處理完畢後，接受

國處理者於處理完成後一日內連線申報

處理完成日期及處理方式。 

3.接受國提領人及處理者應以申報系統（網

址： http://waste.epa.gov.tw/export）所定

格式、項目、內容連線申報。 

（二）輸入處理申報： 

1.輸入廢棄物者應於提貨三日前連線申報輸

入口岸、到岸日期、預定提貨日期、運

輸方式、廢棄物種類及描述及數量等資

料。申報資料如有變更時，應立即上網

申報變更事項。 



 

2.經許可輸入之廢棄物，其在本國境內之運

送，輸入者應於提貨前上網申報廢棄物

運送日期等相關資料，並於處理、再利

用完成後一日內連線申報完成日期與方

式等資料。 

七、本公告所規範輸出、輸入廢棄物處理之各相關機

構除須依連線申報作業規定辦理外，亦應依下列

規定填具遞送聯單： 

（一）輸出處理申報： 

1.本國境內之運送（廢棄物出場（廠）至港

口）應將網路申報之資料列印出一式二

份遞送聯單。二聯單經運送者簽收後，

一份由輸出者自行存查，一份應隨同廢

棄物運抵輸出港口後，由運送者保存。 

2.廢棄物裝船後應將網路申報之資料列印出

一式二份英文遞送聯單，一份由輸出者

自行存查，一份由接受國處理者自行保

存。 

（二）輸入處理申報： 

本國境內之運送（港口至廢棄物貯存、處

理場所）應由輸入者將網路申報之資料列

印出一式二份遞送聯單送交運送者簽章。

二聯單應隨同廢棄物運抵貯存、處理場所，



 

經廢棄物輸入者簽收後，一份由輸入者自

行存查，一份由廢棄物運送者保存。 

八、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

清除、處理機構、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三目至第六目設置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機

構、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利用許可之事業及

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再

利用管理辦法公告（附表）之管理方式收受事業

廢棄物進行再利用之事業，應於每月十日前依下

列規定主動連線申報其前月之營運紀錄，如有報

請暫停營業或有其他未營運之狀況時亦同；廢棄

物處理或再利用機構並應另於廢棄物處理或再利

用完成後，申報其完成日期；另清除機構清除廢

食用油，將其委託他機構清除、處理、再利用、

最終處置或輸出時，各相關機構應比照公告事項

二、（四）及公告事項三至五規定辦理： 

（一）接受委託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之來

源、種類及描述、數量、收受日期、方法、

過程、使用清除機具及流向去處等資料，

廢棄物清除機構並應申報其許可清除機具

前月份行駛之總里程數；另清除、處理或

再利用廢棄物種類如屬有害事業廢棄物時，

應一併申報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



 

法及設施標準規定應填具之一式六聯遞送

聯單單號。 

（二）前款應申報之營運紀錄內容以申請許可核

准、再利用登記檢核通過或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機構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接受委託

清除再利用廢棄物等事項為範圍，不適用

公告事項十免連線申報廢棄物之規定。此

外已依公告事項三至七完成申報之內容，

毋須再依本項規定進行申報。 

（三）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所收受之廢棄物，

如經處理後可轉變成原物料、半成品或成

品，應申報製成各項產品之廢棄物種類、

使用量及其產品之名稱、用途範圍、產出

量、流向、數量與前月底之庫存量等相關

資料。 

八之一、公告事項八應申報營運紀錄之事業，屬清運

者清運裝潢修繕廢棄物，應於廢棄物清運出

廠後二日內載運至網路傳輸申報系統指定機

構。如適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清除

者並應於裝潢修繕廢棄物清運出廠時，網路

申報清除廢棄物之產生地點、日期時間、機

具車號、種類、數量及指定收受場所等資料。

屬以貯存、轉運、中間處理、再利用或最終



 

處置方式收受裝潢修繕廢棄物者，應於收受

廢棄物後一日內連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情

形。清除、處理、再利用裝潢修繕廢棄物應

申報期程及適用對象如下： 

（一）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一日起，廢棄

物產生源位於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

受託者屬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事業廢

棄物共同處理機構、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第六目設置廢棄物清

除處理設施之機構、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再利用許可之事業及依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再利用管理辦

法公告（附表）之管理方式收受事業廢棄

物進行再利用之事業。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起，廢棄

物產生源位於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

受託者屬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事業廢

棄物共同清除機構之事業。 

（三）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起，廢棄

物產生源位於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

基隆市，受託者屬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

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



 

第六目設置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機構、

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利用許可之事業

及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再利用管理辦法公告（附表）之管

理方式收受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之事業。 

（四）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六年七月一日起，廢棄

物產生源位於直轄市及基隆市以外之各縣

（市），受託者屬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

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

第六目設置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機構、

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利用許可之事業

及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再利用管理辦法公告（附表）之管

理方式收受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之事業。 

九、依本公告規定連線申報時，若相關軟硬體設施發

生故障無法即時修護，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申報網路故障緊急應變方式」立即向事業所在

地主管機關報備並作成紀錄；並於修護完成一日

內補行連線申報。清除者於清運廢棄物過程中如

發生清運機具車（船）火燒、遭竊或沉沒之情事，

致無法於廢棄物清運出事業廠後二日內載運廢棄

物至處理、再利用、輸出者時，應由駕駛立即通



 

報公司及向事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並作成紀錄，

並於事發後一日內上網填報緊急狀況報備表，報

備內容應至少包含火燒、遭竊或沉沒機具車（船）

號、載運廢棄物種類及描述及數量、火燒、遭竊

或沉沒日期時間及地點、緊急應變處理方式等資

料。 

十、下列廢棄物，除依公告事項八規定外，免依本公

告規定連線申報其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

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 

（一）屬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應回收廢棄

物，且納入中央主管機關資源回收管理基

金管理會認證補貼者。 

（二）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 

（三）廢鐵、廢紙、廢單一金屬料（銅、鋅、鋁、

錫）。 

（四）廚餘實際或設計最大月產量平均每日十六

公斤以下或每年六公噸以下者。但產生廢

棄食品之超級市場及零售式量販業所產生

之廚餘，仍應依規定申報。 

（五）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屬產業用

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但該公告有特別規

定者，不在此限。 



 

（六）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

法附表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之廢塑膠、廢

玻璃。 

十一、本公告規定之申報作業，如申報期限末日適逢

假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進行申報。 

（二）若因清除者清運廢棄物出事業廠，適逢

假日順延至次一工作日運至處理、再利

用、輸出者，則處理、再利用、輸出者

依公告事項三、（三）2至4規定連線申

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情形、處理方法及確

認是否接受之申報作業，及指定公告事

業依公告事項二、（四）3規定連線上網

確認聯單內容之申報作業，皆應於該次

一工作日完成。但該廢棄物自清除出事

業廠至該次一工作日尚未達四日者，則

指定公告事業不受應於該次一工作日完

成連線上網確認聯單內容之申報作業限

制。 

十二、中央主管機關網路傳輸申報系統軟硬體設施發

生故障，逾一小時仍未完成修復，經中央主管



 

機關刊登於申報系統時，該日視為假日，並依

前項規定辦理。 

 

 


